第三節　營運業務

壹、概述

為提振營運實績，基隆港務局於94年度除賡續推動各項合資興建或租賃港埠設施投資，以及執行「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建設臺北港計畫」外，更配合政策辦理基隆港境外航運中心業務，同時積極辦理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招商作業，透過各項租稅優惠與通關作業簡化，藉以鼓勵產業進駐該港，進而創造競爭優勢，94年已有6家自由港區事業進駐，並將西29至32號碼頭後線租予萬海公司發展自由港區相關業務。除此之外，亦續辦港埠費率優惠方案，並研擬基隆港轉口轉運及空櫃優惠費率，繼續簽訂貨櫃碼頭優惠服務協議書以及進出口整裝貨櫃服務協議書；而由於進口整裝貨櫃業務成效良好，乃將西11與西12號碼頭後線鐵軌拆除，並予以整地後，作為貨櫃儲轉場地，增加貨櫃儲位，進一步增加西岸貨櫃場的儲位與競爭力，同時貨櫃場實施自主化管理，並開辦東西岸貨櫃駁運業務以及全國首創的公營碼頭貨櫃作業服務保證等措施，提升該港服務品質與營運績效。總計該局本年度所轄管三港（基隆港、蘇澳港、臺北港）之船舶進港艘次（含貨櫃輪、一般貨輪）為11,816艘次，較93年成長2.61%，其中一般貨輪進港艘次比93年增加348艘次；貨櫃輪則為減少48艘次，貨物裝卸量為115,420,156噸，比93年成長3.44%；其中貨櫃裝卸量比上年增加1.03%，一般貨物裝卸量比93年大幅增加8.29%。
貳、營運量檢討

一、港灣業務
港灣業務以三港（基隆港、蘇澳港、臺北港）進港船舶艘數、停靠時間等兩項說明如下：
（一）在進港船舶艘數方面：一般船舶總進港艘數為7,162艘，較93年增加5.11％，貨櫃輪進港艘數為4,654艘，較93年減少1.02％，總計一般船舶及貨櫃輪之艘數為11,816艘，比93年成長2.61％。在船舶噸位方面，進港船舶總噸位為107,487,156噸，較93年108,071,318噸減少0.54%，船舶平均噸位從93年之11,383噸/艘減少至94年之11,367噸/艘，分析進出之船舶仍以近洋線船舶為主，顯示為因應大船入港計畫仍應加強落實。為吸引大型母船彎靠基隆港，除持續實施彈性優惠措施，加強行銷策略外，西18與19號貨櫃碼頭延伸工程，及已奉行政院核定之東防波堤延伸計畫，更應予以積極推動。

（二）在停靠時數方面：三港之一般船舶總停靠時數為205,045小時，較93年增加6.26％，其中以臺北港增加9,380小時最多，較93年增加49.42%，貨櫃輪停靠時數為47,534小時，較93年減少3.79％，合計總停靠時間為252,579小時，較93年增加4.20%。貨櫃輪平均每船停靠小時由93年之10.53小時/艘減少至94年的10.24小時/艘，裝卸效率變化不大。
二、棧埠業務

棧埠業務可分為裝卸業務及倉儲業務兩部份，94年度受國內多項公共建設工程持續進行，對砂石、鋼胚等材料需求殷切，基隆港務局貨物總裝卸量高達115,420,156噸(其中基隆港99,166,647噸、蘇澳港6,521,862噸、臺北港9,731,647噸)，較93年成長3.44％，貨櫃裝卸量209萬餘TEU，較93年成長1.03％，另在倉儲業務方面，94年度延日存倉量為5,188,491延日噸，較93年減少6.47％。
（一）貨櫃裝卸業務
綜觀以上貨櫃統計分析，基隆港94年度貨櫃業務量維持成長之原因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該局針對個別航商需要，研擬多項港埠費率優惠方案，其中94年10到12月實施之轉口轉運及空櫃短期優惠方案成效良好，轉口櫃量明顯成長。

2、東岸貨櫃場貨櫃裝卸量持續成長，本年度突破56萬6千餘TEU，佔全港27.09％，成長率高達10.29%。

3、持續辦理進口及出口整裝貨櫃查驗業務，提升該港競爭力。
（二）一般散雜貨裝卸業務

基隆港務局94年度一般散雜貨裝卸量為4,012萬7,677噸，與93年貨量比較，成長8.29％(基隆港成長2.73％、蘇澳港成長7.37％、臺北港成長25.69％)。基隆港以砂石及卸煤等散貨成長最多，管道及雜貨則呈現衰退趨勢；94年度散裝貨量為1,743萬噸，較上年度成長10.39％；管道貨401萬1千噸，負成長8.39％；雜貨243萬2千噸，減少20.76％，合計2,387萬4千噸，成長2.73%。
（三）倉儲業務量
94年度延日存倉量為5,188,491延日噸，較93年減少6.47％，其中蘇澳港因進口鋼胚、鐵砂等增加，存倉量較上年增加76萬9千餘延日噸。基隆港則因一般貨物大多已改採貨櫃化運輸，傳統貨物進倉量減少，使得倉庫使用率持續偏低。

參、各項重點業務推動情形

為提升港埠經營績效，除加強硬體設施的增添改善外，提供多樣化、高品質、高效能、高效率之服務、主動瞭解顧客需求，回應顧客需求，滿足顧客需求，創造競爭優勢，以提升競爭力，為基隆港務局一貫之經營目標，在遵循前述經營目標前提下，該局94年度經營重點如下：
一、持續辦理各項租賃業務及鼓勵民間參與港埠投資

協助臺北港貨櫃碼頭公司賡續辦理臺北港貨櫃儲運中心BOT興建計畫、同意東立公司增租臺北港東3之2碼頭後線出租作為汽車零組件物流中心、將西29至32號碼頭後線租予台基公司發展貨櫃集散及物流等自由港區相關業務；完成臺北港第1散雜貨中心工程驗收作業以及淳品油品儲槽之竣工作業，並辦理臺北港第1及第2散雜貨儲運中心公開招標，同時完成基隆港各項續約作業以及西14與西16庫招標作業。

二、合理調降港埠費用吸引新貨源

持續簽訂「貨櫃輪港埠費用優惠費率服務協議書」、「基隆港貨櫃碼頭與橋式機優先使用合約」、「進出口整裝貨櫃服務協議書」及「基隆港提升一般散雜貨貨物進倉量之船舶優先靠泊合作協議書」等契約以穩定貨源；並於94年持續調降港埠費率，並制定鼓勵航商到港換船作業優惠方案，且研擬基隆港轉口轉運及空櫃優惠費率等短期優惠方案，俾以降低業者成本，進而吸引貨源。

三、開發多角化業務
為進一步降低航商營運成本，擴大吸引北部地區需求貨源利用基隆港進口，持續辦理「進出口整裝貨櫃查驗業務」，總計全年進口整裝貨櫃作業量計40,295櫃次，出口整裝貨櫃作業量計118,473櫃次，不但增裕該局營收達1億2千萬餘元，若以每櫃次節省內陸運費1000元而言，則航商減少成本支出1.6億元以上。自94年12月1日起實施西岸貨櫃儲運場服務品質保證計畫以及自94年10月10日正式開辦以拖駁船或水上起重船駁運東西岸間的貨櫃等業務，除提供航商更多的選擇空間外，亦因此提高該港服務品質。
四、持續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
為瞭解與滿足客戶需求，持續辦理94年船舶進出港客戶滿意度調查，依調查結果分析航商滿意度為79.8分，已超過該局ISO-9001所訂78分之品質目標，有效提昇服務品質與形象。
五、積極招攬自由港區事業，營造物流發展環境
為能提升基隆港營運效能，強化產業全球運籌效率，以因應市場競爭，積極規劃基隆港設置為自由貿易港區；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於93年9月30日取得交通部核發全國第一張自由貿易港區營運許可，而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亦於94年5月25日取得籌設許可後，旋即於同年9月14日取得營運許可，合計截至94年底為止，基隆港及臺北港自由港區共有陽明、好好物流、永塑物流、萬海、聯興（以上為基隆港部分）及東立（臺北港）等6家自由港區事業，預估可增加該局年作業量1,017,549噸、年產值增加122,179,750元、創造就業76人。以上效益將隨著業者業務成長及該局95年新增招商案件逐步增加。

六、成為境外航運中心，節省航商成本
基隆港已於93年5月13日獲指定為境外航運中心港口，第1艘航經基隆港境外航運中心的船舶為漢堡南美公司所屬的「聖佛羅倫薩」輪，該輪於93年5月23日零時進港，並於93年5月25日順利完成卸船作業後直航上海港，對於節省航商成本與提高基隆港競爭力，已逐漸顯現其效益。截至94年12月31日止計已核准14家船公司（漢堡南美、陽明海運、南美北亞、日商日本郵船、啟洋、東光、萬海、宏信、式邦、德翔、萬通、郝伯羅德、寶威通運、鐵行渣華）所屬航線之船舶直航於基隆港與大陸港口間。
肆、工作績效及重點業務檢討

94年度辦理之各項重要工作項目績效及重點業務檢討如下：

一、持續推動民間參與港埠投資
（一）臺北港貨櫃儲運中心ＢＯＴ招商案
1、本案臺北港貨櫃碼頭公司已於94年1月10日完成航道及迴船池浚深至－12公尺，預訂於97年3月以前可以完成2座貨櫃碼頭，103年可以完成全部７座貨櫃碼頭。

2、本投資案興建完成參與營運後，將可解決北部地區港埠能量之不足，符合市場運量成長需求，改善貨櫃南北拖運之不經濟現象，疏解高速公路負荷，經濟效益顯著。
（二）臺北港油品儲槽及第1散雜貨儲運中心約定興建案
1、本案由得標人台塑公司投資23億元，全案已於94年12月1日完成驗收。

2、本案政府共可節省約23億元建設費用，同時取得東3、東13、東14、東15號碼頭及廣大後線土地等營運設施，並可獲得每年約8,300萬元收入。

3、94年全年共計營運181艘次，裝卸噸量為2,101,234噸。
（三）臺北港東4、東5、東6碼頭及東2碼頭後線油品儲槽設施合資興建計畫案
1、本案由淳品公司得標，於91年起動工興建19座儲槽暨附屬設施，碼頭工程、儲槽及全部設施工程已於94年8月25日完工。

2、本案可節省政府約9億元建設經費，並可增加該局營收3,000萬元及每年最少68萬噸之運量，並可成為北部地區油品之運送及儲運樞紐，帶動整體區域經濟繁榮。
（四）臺北港東6、7號碼頭後線土地合資興建倉棧設施案
1、本案已於92年12月31日與東立物流公司完成簽約。該公司已於93年7月開始營運，至93年12月31日止貨櫃量計2,033 TEU， 汽車計1,621車次換算為22,069噸，管理費264萬餘元，土地管理費計1,435萬元，為該局增加1,499萬餘元收入。該公司為積極拓展業務而要求增租東3之2後線案，已獲該局同意，合計該公司投資額約4億元。

2、本案效益除增加該局3,550萬元收入外，並可為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之申設及建立港埠物流運籌中心之目標奠立基礎。

3、於94年計營運32艘次，車輛計6240台，合計100,449噸。
（五）友亦公司投資化油儲槽案
友亦公司與該局於臺北港東1至東2碼頭後線合作投資興建12座化油品儲槽暨附屬設施，該項工程已於92年11月30日完工，並於93年4月起試營運，94年全年合計營運63航次，作業量350,622噸，土地使用費收入約275萬元，管理費收入1370萬元，合計增加營收1645萬元。

（六）臺北港第2散雜貨儲運中心投資計畫案
本案採用商港法第12條約定興建方式招商，由業者投資興建東10至東12號碼頭及其後線倉儲設施，總投資額（含利息）約為新台幣23億餘元，已分別於94年9月23日、10月31日、12月8日開標，皆僅有一家業者投標，經資格標審查合格，惟於價格標開標時發現投標人未依規定使用本案標單，且附帶投標條件，經依該投標須知之規定予以廢標。本案將重新檢討投標文件後，再行招商。
（七）臺北港第1散雜貨中心投資計畫案

本案採用商港法第12條約定興建方式招商，於94年9月30日開標，計有一家投標，惟經資格審查不合格，經依該投標須知之規定予以廢標，該案於94年11月2日、12月9日辦理第2及第3次開標，結果皆未有廠商投標，故予流標；本案將重新檢討投標文件後，再行招商。
（八）基隆港西16碼頭後線租賃案

中遠國際物流公司得標租賃該港西16庫1、3、4樓相關倉棧設施，目前正辦理營業計劃書的審議作業。根據該公司初步的營業規劃，其將投資4,000餘萬元整建倉棧設施，至於未來經營項目，除提供第3方物流服務之外，並將引進供應商管理概念（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為其客戶提供相關服務，另有關電子商務部分亦係其核心業務。
二、推動服務協議書簽訂與港埠費率優惠方案，穩定貨源與營收
（一）持續簽訂貨櫃輪港埠費用優惠費率服務協議書
透過裝卸量提升給予費率折扣優惠之方式，大幅降低航商營運成本，吸引航商增加到港櫃量，以提高營運量。自88年2月對外推廣後，每年均有多家船舶運送業簽約，94年共有18家船舶運送業完成簽署優惠費率協議書；保證運量合計82萬4千櫃次，實際裝卸量為91萬1963櫃次(約127萬TEU)，佔該局西岸貨櫃場年度裝卸量的87%。
（二）簽訂基隆港貨櫃碼頭與橋式機優先使用合約
為配合航商有效掌握船席及確認船舶停靠時間，94年度與基隆港務局簽訂「基隆港貨櫃碼頭與橋式機優先使用合約」航商計有：陽明、駿達等2家船公司。 

（三）簽訂一般雜貨船貨物進倉量及船舶優先靠泊合作協議書
為積極利用使用率不高之倉庫及空地，與兩家裝卸業者簽訂「基隆港提昇一般雜貨船貨物進倉量之船舶優先靠泊合作協議書」，以提高進倉量為前提，搭配付費優先靠泊方式，提高一般散雜貨裝卸效率。該二家簽約公司94年在基隆港之雜貨進倉量為61萬4千餘公噸，佔該港全年雜貨總進倉量達90％（雜貨總進倉量為679,552噸）。
（四）持續辦理出口整裝貨櫃服務協議書
基隆港於87年起陸續開辦東岸及西岸貨櫃儲運場出口整裝貨櫃通關業務，提供出口整裝貨櫃在港區結關的服務，以降低航商貨主內陸拖車成本及提高貨櫃場作業效率。94年基隆港出口整裝貨櫃業務總作業量約11萬8千餘櫃次，所收取之貨櫃作業費約7,878萬餘元，為航商貨主節省之內陸拖車成本高達上億元。
（五）持續辦理基隆港進口整裝貨櫃及冷凍櫃查驗業務

為回應航商需求，基隆港務局進口整裝貨櫃查驗業務自92年10月試辦，93年1月則正式開辦，目前簽約航商計萬海、德翔船務、正利航業、啟洋、及式邦公司等5家業者，其他尚有6家業者於貨櫃協議書內協議。94年全年進口整裝貨櫃作業量計40,295櫃次，增裕營收1.2億餘元。
三、港埠費率調降之具體方案
（一）依據交通部92年1月14日核定之港埠費率優惠措施內容及授權範圍，於92年2月1日起實施港埠費率優惠方案。94年持續辦理，優惠項目計有：
1.貨櫃輪碇泊費優惠部分
(1)凡每航次裝卸櫃量超過400櫃次，且該航次碇泊時間超過12小時者，其超過12小時部份時間之碇泊費享有9折優惠。

(2)凡每航次轉口、轉運及空櫃合計超過100櫃次，且該航次碇泊時間超過12小時者，該航次碇泊費全數8折優惠。

(3)凡在港務局申請首航取得新船舶呼號者，或船舶在港辦理租傭船交接與換船者，或到港卸空後修理之貨櫃船，該航次碇泊費5折優惠。

(4)凡航商該年度總到港航次數比前一年增加15航次以上時，第16航次起之碇泊費給予9折之優惠。
2貨櫃輪曳船費優惠部分
(1)各航商拖船使用時數超過前一年拖船使用時數(不含港內移泊時數)者，其超過部份的曳船費用給予9折優惠。

(2)凡船舶靠泊或離泊作業，連續使用拖船超過2小時者，其超過部份給予8折優惠。

(3)貨櫃船在港內移泊，曳船費予以8折優惠。
（二）轉口轉運及空櫃短期成長優惠方案，自94年10月1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以積極提昇櫃量。
（三）提供貨櫃場服務品質保證：在相關條件配合下，若基隆港無法達成服務保證，則該航次碇泊費及進場等部份費用將給予減免或優惠，自94年12月1日起實施。
(四) 94年11月11日起基隆港實施轉口轉運櫃及空櫃滯留費享有最高7天免租優惠，實際免租天數依該局公布標準。
